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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黑龙江京盛华提供信贷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被担保人名称：黑龙江京盛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京盛

华”）。 

2. 截至本公告日，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万邦达”）及控股子公司累积审批对外担保额度为 140,000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无对外逾期担保。 

3. 因控股子公司黑龙江京盛华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本次

对外担保尚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2 年 5 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黑龙江京盛华提供信贷担保的议案》，因黑龙江京

盛华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同意为其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申请的贷款 1 亿元（具体授信金额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期限为五年，以具体签订合同时间为准。 

黑龙江京盛华的其他股东陈子清（持有黑龙江京盛华 33%股权），依照其持有

的黑龙江京盛华的股权比例，将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对反担保范围内债务的

清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期限至公司不再为黑龙江京盛华提供担保为止。 

二、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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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黑龙江京盛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其它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黑龙江省绥化市安达市哈大齐工业走廊万宝山工业园区（化工区）

F-9地块内 

法定代表人：陈子清 

注册资本：909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18日 

经营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贮存、处置；

危险化学品经营。一般项目：固体废物治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

造；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再生资源加

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装卸搬运；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电子产品销

售；仪器仪表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

材料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家用电器销售；润滑油加工、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机械设备销售；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

询；环境应急治理服务。 

黑龙江京盛华由公司持有67%的股份，由陈子清持有33%的股份。 

黑龙江京盛华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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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590.31 73,596.56 

负债总额 62,664.66 61,612.6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61,103.23 60,051.19 

净资产 11,925.64 11,983.94 

项目 2021年1-12月（经审计） 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618.23 1,562.92 

利润总额 3,617.69 21.01 

净利润 3,475.68 21.01 

被担保方信用情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公告日，本次涉及的担保相关协议尚未签署。相关议案对担保事项的授权

范围为： 

（1）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2）担保期限：五年，以具体签订合同时间为准；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黑龙江京盛华为公司持股 67%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较为有效

的控制其经营及管理，且其信用情况良好，业务发展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黑龙江京盛华的其他股东陈子清（持有黑龙江京盛华 33%股权），依照其持有的黑

龙江京盛华的股权比例，将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对反担保范围内债务的清偿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期限至公司不再为黑龙江京盛华提供担保为止。公司为

其提供该项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向黑龙江京盛华提供

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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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在银行的信用记录良好，

未发生不良借款，财务风险基本可控，公司持有其 67%的股份，能够较为有效的

控制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同时，黑龙江京盛华的其他股东陈子清（合计持有黑龙江京盛华 33%

股权），依照其持有的黑龙江京盛华的股权比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对反担

保范围内债务的清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公司严格执行了对外担保审批权限和程序，决策程序和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担保的事项有助于黑龙江京

盛华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黑龙江京盛华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

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审批对外担保额度（不含本次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 140,000 万元，其中对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人民币 40,00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惠州伊斯科担保人民币 100,000 万元。 

本次担保批准实施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 150,000

万元，包括公司提供的反担保及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3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

62,739.83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29%。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0 元。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事项。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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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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